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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体现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但是，一些煤矿与非煤矿山企业重、特大伤亡事故及职业病危害事故不断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造成重大损失，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安定。
造成这些事故的主要原因如下：煤炭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目前，在我国一次能源
生产和消费结构中占70％左右。
我国煤炭安全生产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事故死亡人数是世界上主要采煤国家死亡总
人数的4倍，百万吨煤死亡率是美国的近200倍（2002年）。
其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有：①煤矿自然条件差，灾害多。
我国大多数煤矿地质条件复杂，导致自然灾害多，容易引发重大事故，给安全生产造成极大的困难；
②煤矿数量多，大、中、小并存，差异大。
我国煤矿数量多，超过世界上其他主要采煤国家的煤矿总数；煤矿的生产能力分散，生产集中度过低
，大多数小煤矿安全生产技术与装备水平低下、抗灾能力差，给安全生产管理带来困难。
③煤矿机械化程度低，安全技术装备不足。
尤其是原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机械化程度普遍偏低，全国平均采煤机械化水平还不到40％。
数量众多的小煤矿安全装备水平更低，有的根本不具备防御灾害的能力，多数小煤矿仍沿用落后淘汰
的电气设备，电气防爆性能差，失爆率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矿工安全生产法律责任>>

内容概要

矿山安全生产是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做好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
《矿工安全生产法律责任》针对目前全国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中的主要问题，介绍了矿山企业
中矿工应掌握的安全生产法律责任基本知识。
全书主要内容分三部分：①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是法律赋予矿工的权利和义务；②学习掌握安全生产
知识与技能、遵章守纪是矿工的法律责任和义务；③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法律责任典型事故案例。
    《矿工安全生产法律责任》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法律责任简明丛书”之一，既全面反映了国务院
安全生产委员会每年开展的全国安全月宣传教育活动主题，可作为每年安全月活动的安全生产法制教
育读本；也反映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基本工作要求，可作为各地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全国各
矿山企业、广大矿工日常安全教育培训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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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是法律赋予矿工的权利和义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节选）   2.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节选）   3.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节选）   4.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节选
）   5.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节选）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节选） 二、学习掌握矿山安
全生产知识与技能、遵章守纪是矿工的法律责任和义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节选）   2.中
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节选）   3.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节选）   4.工伤保险条例  5.工伤认定办法 
6.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  7.关于落实煤矿工人行使安全生产权利的通知  8.关于
加强煤矿群众安全工作的规定  9.煤炭工业部关于严格安全管理制度和劳动纪律的指令   10.安全生产培
训管理办法   11.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办法  12.矿山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操作资格考棱规定
 13.尾矿库安全管理规定   14.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生产暂行规定（节选）  15.矿山安全标志（节选）  16.
煤矿工人安全知识五十条三、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法律责任典型事故案例  案例一、内蒙古自治区大雁
煤业公司“11.25”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责任追究  案例二 吉林省辽源矿务局西安矿“11.5”特大瓦斯
爆炸事故责任追究   案例三 吉林省万宝煤矿小新井“12.6”特大火灾事故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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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矿山企业的安全管理第二十条  矿山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矿长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第二十一条  矿长应当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报告安全生产工作，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监
督作用。
第二十二条  矿山企业职工必须遵守有关矿山安全的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
矿山企业职工有权对危害安全的行为，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第二十三条  矿山企业工会依法维护职工生产安全的合法权益，组织职工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监督。
第二十四条  矿山企业违反有关安全的法律、法规，工会有权要求企业行政方面或者有关部门认真处
理。
 矿山企业召开讨论有关安全生产的会议，应当有工会代表参加，工会有权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五条  矿山企业工会发现企业行政方面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现明显
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向矿山企业
行政方面建议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矿山企业行政方面必须及时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六条  矿山企业必须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经安全教育、培训的，不得上岗作业。
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接受专门培训，经考陔合格取得操作资格证书的，方可上岗作
业。
第二十七条  矿长必须经过考核，具备安全专业知识，具有领导安全生产和处理矿山事故的能力。
矿山企业安全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必要的安全专业知识和矿山安全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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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工安全生产法律责任》讲述了一些煤矿与非煤矿山企业重、特大伤亡事故及职业病危害事故不断
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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